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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崔奎 連同其妻子車月姬女士及其兩名子女崔有鎮女士及崔守鎮女士持有 C & H Co., Ltd.已發

行股本約76.21%，而崔奎 則實益擁有Uni-Link Technology Limited已發行股本之100%。本

公司認為崔奎 被視作擁有 4 5 5 , 0 0 0 , 0 0 0 股普通股的權益，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約

68.16%。

(2) Arisaig Partners (Mauritius) Limited為 Arisaig Greater China Fund的基金經理人。

(3) Lindsay William Ernest Cooper因其間接擁有Arisaig Partners (Mauritius) Limited的33.33%實

益權益而被視為於當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不知悉有任何其他已登記的主要

股東持有 5%或以上的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及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

及慣例，並已經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呈報事宜，包括與董事審閱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回、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之任何股份。

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之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資料顯示本公司

現時或以往並無遵守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承董事會命

總裁及行政總監

閔吉吉 泓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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